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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款編號  T&C 10  (OwnNet) 
下 列 條 款 及 條 件 為 數 碼 通 電 訊 有 限 公 司 ( 以 下 簡 稱 “ 本 公 司 ” ) 與 客 戶 簽 訂 的 銷 售 及 服 務 合 約 及 其 
條 款 及 條 件 ( 以 下 簡 稱 “ 合 約 ” ) 的 附 屬 條 款 , 並 為 該 合 約 中 不 可 分 割 的 部 份。 本 文 所 用 詞 語 的 定 義 
與 合 約 內 該 等 詞 語 的 意 思 相 同 。 
 
1. OwnNet 服 務  
 
1.1 基 於 客 戶 充 分 履 行 及 遵 守 合 約 內 之 條 款 及 條 件 並 按 時 繳 付 費 用 , 本 公 司 同 意 向 客 户 提 供 

OwnNet 服 務。 一 切 在 合 約 上 所 列 有 關 服 務 ( 合 約 上 所 定 義 的 ) 的 條 款 及 條 件 亦 同 時 適 用 於 
OwnNet 服 務。 

 
2. 寬 頻 接 駁 器 
 
2.1 客 户 須 於 寬 頻 接 駁 器 交 付 之 前 全 數 付 清 貨 款 。 
 
2.2 在 本 公 司 收 妥 全 數 貨 款 之 前 , 寬 頻 接 駁 器 的 所 有 權 仍 屬 於 本 公 司 。 
 
2.3 所 有 預 計 之 送 貨 日 期 或 時 間 為 本 公 司 之 估 計 ，如 有 任 何 延 誤 或  因 此 而 引 致 任 何 後 果，本 公 

司 概 不 負 責。 
 
2.4 寬 頻 接 駁 器 的 保 用 期 由 購 買 日 期 開 始 計 算 。 
 
2.5 對 於 客 户 在 保 用 期 內 的 賠 償 僅 限 於 修 理 或 更 換 。 
 
2.6 保 用 的 有 效 範 圍 只 限 於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 (“香港”), 並 且, 客 户 必 須 是 申 請 使 用 

OwnNet 服 務 的 客 户 。  倘 若 OwnNet 服 務 因 任 何 原 因 而 終 止 或 寬 頻 接 駁 器 或 其 部 份 因 以 下 原 因 
而 損 壞 , 有 關 保 用 即 作 為 無 效 : (a) 不 適 當 的 耗 用 ;  (b) 疏 忽 、遺 漏 或 不 正 確  使 用 寬 頻 接 駁 器 ;   
或 (c)  擅 自 改 動 或 維 修 。 本 公 司 亦 可 因 應 客 户 要 求 作 出 保 用 範 圍 以 外 的 維 修 或 更 換 , 惟 客 户 
須 按 當 時 該 項 服 務 的 有 關 收 費 支 付 費 用 。 

 
2.7 倘 若 寬 頻 接 駁 器 需 要 維 修 或 更 換，客 户 須 負 責 將 該 寬 頻 接 駁 器 送 達 本 公 司 在 香 港 之 維 修 部 

並 且 及 後 自 行 取 回 。 
 
3. OwnNet 號 碼  
 
3.1 客 户 確 認 本 公 司 所 編 配 給 客 戶 作 為 使 用 OwnNet 服 務 之 用 的 OwnNet 號 碼 是 屬 於 本 公 司 的 專 有 

財 產 , 客 户 並 沒 有 其 所 有 權 。 本 公 司 有 權 預 先 通 知 客 户 更 改 , 替 換 或 撤 回 該 OwnNet 號 碼 , 而 毋 
須 向 客 户 承 擔 任 何 責 任 。 

 
3.2 於 OwnNet 服 務 終 止 後 , 本 公 司 有 權 將 OwnNet 號 碼 另 行 編 配 予 其 他 第 三 者 使 用 。 
 
4. 客 戶 的 責 任  
 
4.1 客 戶 承 諾  : 
 

i) 依 照 本 合 約 及 本 公 司 不 時 以 書 面 通 知 客 戶 的 條 件 及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或 有 關 當 局 的 一 
切 法 律、規 則、規 例 使 用 OwnNet 服 務 ; 

ii) 只 使 用 OwnNet 服 務 作 為 基 本 流 動 電 話 號 碼 及 OwnNet 號 碼 之 間 的 通 訊 用 途 ; 
iii) 不 會 轉 售 OwnNet 服 務 ; 
iv) 不 會 , 亦 不 允 許 他 人 , 以 任 何 本 公 司 可 獨 自 判 斷 為 不 恰 當、不 道 德、有 誹 謗 性、欺 詐 

或 其 他 不 合 法 的 目 的 使 用 OwnNet 服 務 ; 
v) 不 使 用 或 允 許 他 人 使 用 OwnNet 服 務 用 作 傳 送 任 何 未 經 索 取 的 廣 告、推 廣 資 訊 或 任 

何 內 容 含 有 淫 褻、不 雅、有 煽 動 性、使 人 反 感、有 誹 謗 性、有 威 嚇 性、有 可 能 煽 起 仇 
恨、有 歧 視 性 或 有 恐 嚇 作 用 的 任 何 訊 息 ; 

vi) 不 以 任 何 方 式 使 用 或 允 許 他 人 使 用 OwnNet 服 務 而 令 致 本 公 司 或 任 何 第 三 方 違 反 了 
保 密 規 定 或 侵 犯 版 權 、 其 他 知 識 產 權 或 其 他 類 似 權 利 ; 

vii) 自 費 申 請 、獲 取 及 維 持 一 切 在 香 港 範 圍 以 外 使 用 OwnNet 服 務 及 / 或 寬 頻 接 駁 器 所 需 
的 牌 照、 許 可、 同 意 及 批 准 。 

 
4.2 如 客 戶 獲 本 公 司 免 費 提 供 試 用 OwnNet 服 務 ,  並 在 免 費 試 用 期 滿 前 沒 有 通 知 本 公 司 終 止 該 服 

務 , 本 公 司 將 在 該 試 用 期 滿 後 自 動 開 始 按 有 關 服 務 當 時 的 月 費 率 收 取 費 用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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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暫 停 OwnNet 服 務 
 
5.1 在 下 列 情 況 , 本 公 司 將 會 立 即 暫 時 停 止 OwnNet 服 務 直 至 另 行 通 知 ,  而 毋 須 終 止 本 合 約 及 負 上 

任 何 責 任 : 
 

i) 可 根 據 本 合 約 第 六 條 終 止 本 合 約 ;  或 
ii) 須 遵 從 政 府 、 緊 急 服 務 機 構 或 其 他 有 關 當 局 所 發 出 的 命 令 、 指 令 或 要 求 ; 或 
iii) 需 進 行 網 路 維 修 或 提 升 工 作 ; 或 
iv) 需 修 補 網 路 或 網 路 設 備 的 故 障 ,   該 故 障 是 本 公 司 不 可 控 制 的 情 況 下 或 計 劃 以 外 的 

中 斷 所 引 致 的 。 
本 公 司 將 盡 量 在 可 行 的 情 況 下 於 暫 停 OwnNet 服 務 之 前 給 予 客 户 最 長 時 間 的 通 知 期 。 
 

5.2 即 使 本 公 司 按 照 第 5.1 條 暫 停 OwnNet 服 務 , 並 不 排 除 它 於 以 後 根 據 該 情 況 或 因 任 何 其 他 事 件 
而 終 止 本 合 約 的 權 利 。 

 
6 終 止 / 切 斷 OwnNet 服 務  
 
6.1 在 下 列 情 況 發 生 時 , 本 公 司 有 權 即 時 向 客 户 發 送 書 面 通 知 終 止 本 合 約 或 終 止 提 供 OwnNet 服 

務 , 並 無 損 於 本 公 司 的 其 他 權 利 或 補 償 ( 無 論 是 根 據 本 合 約 或 法 律 所 規 定 ) : 
 

i) 有 關 於 OwnNet 服 務 的 任 何 牌 照 、 同 意 書 或 批 准 被 取 消 ,   撤 回 ,   暫 停 或 到 期 ( 沒 有 立 刻 
發 出 替 換 牌 照 ) ; 或 

ii) 客 户 違 反 本 合 約 的 任 何 條 款 和 條 件 , 並 且 在 被 書 面 要 求 補 救   ( 如 果 可 以 補 救 )   的 十 四 
( 14) 天 內 仍 沒 有 對 違 約 事 項 作 出 補 救 ; 或  

iii) 客 户 於 付 款 到 期 日 仍 無 法 償 還 債 項 或 正 在 進 行 清 盤 ( 無 論 是 強 制 或 自 願 性 質 的 ) 或 與 
其 債 權 人 正 進 行 債 務 安 排 , 或 有 接 管 人 獲 委 任 進 行 清 盤 或 其 財 產 的 部 份 正 因 其 債 務 
而 遭 受 任 何 類 似 的 行 動 ;或  

iv) 本 公 司 懷 疑 客 户 或 任 何 人 士 有 欺 騙 行 為 或 濫 用 OwnNet 服 務 , 不 論 本 公 司 是 否 已 知 情 
或 已 同 意 該 等 行 為 。 

 
6.2 透 過 OwnNet 服 務 存 儲 或 儲 存 的 資 料 將 在 OwnNet 服 務 終 止 或 切 斷 的 同 時 被 擦 除 而 不 作 另 行 通 

知 。 本 公 司 在 任 何 情 況 下 毋 須 負 責 透 過 OwnNet 服 務 存 儲 或 儲 存 並 失 去 的 資 料 。 
 
6.3 在 OwnNet 服 務 終 止 或 切 斷 之 後 , 本 公 司 可 因 應 客 戶 要 求 重 新 連 接 OwnNet 服 務 供 客 戶 使 用 , 但 

客 戶 須 繳 付 本 公 司 : 
 
i) 所 有 到 期 應 付 或 欠 繳 的 款 項 ; 
ii) 按 金 及 重 新 連 接 費 。 本 公 司 有 絕 對 酌 情 權 決 定 按 金 及 重 新 連 接 費 用 。 

 
7. 責 任 限 制  

 

7.1 本 公 司 聲 明 不 作 任 何 保 證 , 無 論 明 示 或 隱 含 的 ,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OwnNet 服 務 的 商 售 性、 適 用 性 

及 質 素 滿 意 的 保 證 。 

 

7.2 無 論 在 任 何 情 況 下 本 公 司 一 概 不 須 因 為 OwnNet 服 務 的 使 用 或 與 此 有 關 而 承 擔 任 何 責 任, 無 論 

是 受 契 約 法、 民 事 侵 權 法、 法 規 或 其 他 法 律 上 (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疏 忽、 違 約、 誹 謗 或 侵 犯 知 識 

產 權 ) 的 任 何 特 殊 、 直 接 、 間 接 或 後 果 性 的 損 害 賠 償 (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利 潤 受 損 、 遺 失 數 據 或 

商 譽 受 損 , 以 至 任 何 器 材 或 軟 件 受 損 或 由 於 電 腦 病 毒 所 引 致 的 損 害 。 )   
 
7.3 客 户 知 悉 並 確 認 OwnNet 服 務 的 使 用 是 依 靠 寬 頻 接 駛 器 與 第 三 方 的 服 務 及 產 品 的 連 接 而 操 作 

的 。 本 公 司 不 保 證 OwnNet  服 務 與 第 三 方 服 務 或 第 三 方 產 品 可 相 連 運 作 。 無 論 在 任 何 情 況 
下 ， 客 户 因 第 三 方 服 務 提 供 者 之 行 動 、 遺 漏 、 過 失 或 行 為 而 引 致 或 蒙 受 的 任 何 收 入 損 失 、 
盈 利 或 其 他 後 果 性 損 失 ， 不 論 直 接 或 間 接 ， 本 公 司 概 不 　 擔 任 何 責 任 。 

 
8. 本 條 款 及 條 件 以 中 文 及 英 文 兩 種 文 字 寫 成 。 
 
 
File : T&C for OwnNet Service (Chinese) 


